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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房建议字〔2019〕第35号


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第668号提案的答复

复兴区政协：
区政协提出的关于停止商务楼宇和小区地下停车场对
业主收费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地下停车权属法律规定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因此，商品房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辆停放的有规划的地下停车位由开发商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进行处置。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2017)2817号）案例，对于地面上规划用于车辆停放的车位已随着土地使权的转移而随之转移，应属所有购房的业主共有，不属于开发商属有，如何利用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
二、关于车辆停放收取服务费规定
2015年出台的《河北省物价局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冀价经费〔2015〕3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和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住宅区公共性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车辆停放服务费标准由业主与管理单位协商确定，非住宅物业地下车位也是如此。
三、加大业主员会组建力度，依法开辟停车场地
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是开辟小区地上停车位工作的重要环节。由业主委员会组织全体业主召开业主大会，对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场地的开辟成停车场位依法做出决定，并通过协商确定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今年我局将对各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依法依规加快业主委员会的组建步伐。充分征求业主意见，依照《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召开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是否开辟公共道路或公共场地、部分绿地改造后用于车辆停放。同时，可将较宽的道路一侧划出停车带等方式，增加车位从而增加地面停车位数量，最大限度的解决小区停车难问题。
四、继续指导区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加强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业主车辆的出入、停放和疏导等管理制度
督导企业加强对小区出入车辆的停放管理，对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依照《邯郸市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制止业主的违停行为，对拒不服从管理的要及时向消防主管部门和辖区派出所报告，由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五、合理划定社区周边及街巷停车泊位，增加停车位数量
公安交警部门今年将继续在大型社区周边及小街巷上，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划分停车位，非交通要道开通停车位及设立流动泊位进行动态管理，包括改变地下停车位只售不租的传统模式，让私家车停入地下停车场，完善停车管理工作。但实施起来还有一些问题，如一些小街巷不具备停车条件，而小街巷的主要功能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畅通。市公安局将在今年的工作中重点考虑利用各种边角余地建设停车位，增设停车场地。对于一些符合条件具备建设要求的场地进行开发最大程度的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六、研究探索在小区内建设智能立体停车场措施
关于引入社会资金建设智能立体停车场问题，今年计划在老旧小区综合改善工程中选出试点小区进行探索，但首先要征求小区全体业主意见，有业主委员会的要充分发挥作用，召开业主大会共决定是否建设立体车位、建设位置和资金的筹措（如，是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还是引入立体停车场建设方）、收费标准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小区所在街道（乡镇政府）牵头，召集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公安派出所、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方面的代表参加的社区联席会议，共同协调解决在建设立体停车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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